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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美之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信息披露管理制度（更正公告）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深圳市美之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于 2021 年 12

月 31日在北京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bse.cn）披露了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1-097），由于该公告部分表述存在疏漏，现予以更正。 

一、更正前： 

第十一条 公司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编制并披露定期报告，在每个会计年度

结束之日起四个月内编制并披露年度报告，在每个会计年度的上半年结束之日起

两个月内编制并披露中期报告。公司预计不能在规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告的，应

当及时公告不能按期披露的具体原因、编制进展、预计披露时间、公司股票是

否存在被停牌及终止挂牌的风险，并说明如被终止挂牌，公司拟采取的投资者

保护的具体措施等。 

第四十四条 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，所持股份占公司总

股本的比例每达到 5%的整数倍时，投资者应当按规定及时告知公司，并配合公

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股东持股情况变动公告。 

公司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

规定标准的，应当按照规定履行权益变动或控制权变动的披露义务。投资者及其

一致行动人已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的，公司可以简化披露持股变动情况。 

第四十六条  北京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实行风险警示或作出股票终止挂

牌决定后，公司应当及时披露。 



第四十七条  北京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实行风险警示或作出股票终止挂

牌决定后，公司应当及时披露。 

第七十七条 本规则下列用语具有如下含义： 

（一）至（三）„„ 

（四）高级管理人员，是指公司经理、副经理、董事会秘书（如有）、财务

负责人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。 

（五）至（十五）„„ 

二、更正后： 

第十一条 公司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编制并披露定期报告，在每个会计年度

结束之日起四个月内编制并披露年度报告，在每个会计年度的上半年结束之日起

两个月内编制并披露中期报告；在每个会计年度前三个月、九个月结束后的一个

月内编制并披露季度报告。第一季度报告的披露时间不得早于上一年的年度报

告。 

公司预计不能在规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告的，应当及时向北京证券交易所

报告，并公告不能按期披露的原因、解决方案及延期披露的最后期限。 

第四十四条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，所持股份占公司总

股本的比例每增加或减少 5%时，投资者应当按规定及时告知公司，并配合公司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股东持股情况变动公告。 

公司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

规定标准的，应当按照规定履行权益变动或控制权变动的披露义务。投资者及其

一致行动人已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的，公司可以简化披露持股变动情况。 

第四十六条  北京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实行风险警示或作出股票终止上

市决定后，公司应当及时披露。 

第五十条  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自事实发生或董事会决议之日

起及时披露： 



（一）开展与主营业务行业不同的新业务； 

（二）重要在研产品或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或研发失败； 

（三）主要产品或核心技术丧失竞争优势。 

第七十七条 本规则下列用语具有如下含义： 

（一）至（三）„„ 

（四）高级管理人员，是指公司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、财务负责

人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。 

（五）至（十五）„„ 

三、其他相关说明 

除上述更正内容外，原公告中其他内容不变。我们对此次更正给投资者带来

的不便，深表歉意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深圳市美之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1 年 1 月 6 日  


